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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我在微信上看到一则
消息称， “今天我才知道小区停
车费是不用交的！ 转起， 让更多
的人了解。” 看完之后， 我感到
很振奋， 我所在的小区一直是按
年收停车费。 小区里的住户也都
一直交费 。 因此 ， 我想咨询一
样， 小区停车究竟要不要交费？

市民 雷先生

市民问：

律师解答：

小区停车究竟要不要交费 ，
需要考察停车费的性质和车位产
权归谁所有。 其性质有两种， 一
种是土地使用费 ， 一种是管理
费。 两种费用的收费依据与收费
主体是不同的。 土地使用费收费
的法律依据是 《物权法》。 根据
该法规定， 小区地面车位通常属
于业主共有， 而规划用于停放汽
车的车位、 车库应当归开发商所
有。 例如单独停车楼、 地下停车
库的产权属于开发商， 如果卖给
了业主， 就应当归业主所有， 由
于业主拥有土地使用权， 业主不
再交费。

可是如果涉及车辆管理， 业
主需交车辆管理费。 而管理费的
收费依据是 《物业管理条例 》。
该条例规定 ， 利用物业共用部
位、 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 、 业主大
会、 物业管理企业的同意后， 按
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由此， 物
业在征得业主同意后是可以利用
小区的土地进行经营的， 此时车
主交的其实是车辆保管费。

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主任
常卫东

《物权法》 第73条： 建筑区
划内的道路 ， 属于业主共有 ，
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 。
建筑区划内的绿地 ， 属于业主
共有 ， 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
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 。 建筑
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 、 公用
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 ， 属于业
主共有。

第74条： 建筑区划内， 规划
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 车库应
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 建筑
区划内 ， 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
车位 、 车库的归属 ， 由当事人
通过出售 、 附赠或者出租等方
式约定 。 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
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
车位， 属于业主共有。

法律链接：

小区停车费用交吗？

小区停车是否交费
看车位所有权归属

【法律咨询台】■从湖北打拼到北京， 他在单位努力工作贡献颇大
■因离职， 单位否认其职务和业绩， 不想支付奖金加班费
■1个单位分成5个， 家家都给他发钱， 但忌讳使用“工资” 这个词

从湖北到北京 、 从9人股东
企业到拥有房地产开发和投资管
理的规模公司， 吴金强始终参与
其中， 并做出不少贡献。 但是，
当他要离职时， 公司与他之间的
争执开始慢慢激化。

为维护自身权益， 他主张公
司应当给予其相应的加班工资、
职务工资和奖金。 而公司由于异
地开设新公司的缘故， 使他的劳
动关系变得异常复杂， 甚至搞不
清是谁在用工。 在多家公司混同
用工、 原公司又极力否认与他存
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 他的维权
之路也变得复杂曲折起来。

仲裁驳回了他的全部请求 ，
法院却支持了他的部分请求。 11
月26日， 他向记者表示要上诉，
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想当初拼力苦干
到如今争议连连
“你说自己最初是在湖北宜

昌宝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宝源公司”） 工作，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
终止， 在那里工作多长时间， 任
什么职务 ， 后来又怎么到北京
的？” 记者问。

“我是1994年5月入职宝源公
司的， 担任工程部副经理。” 吴
金强说， “当时， 我的工作单位
是湖北省应城市城市建设综合开
发总公司， 它是宝源公司的股东
单位， 我由它派到这里工作。”

“此后， 你一直未离开宝源
公司？” 记者问。

“是的。” 吴金强说。
“但是， 2012年9月仲裁时 ，

宝源公司为什么要否认这些情
况？” 记者问。

“从根本上说， 还是为了利
益。 它不想把当年大家一同拼搏
得来的奖金分给我。” 吴金强说，
“庭审中， 宝源公司甚至说我不
是公司技术负责人， 只是现场技
术人员 。 还说 ， 我不是公司的
人 ， 公司与我从未建立劳动关
系， 我在原单位的劳动关系未发
生转移。”

“事实怎么样？ 仲裁查明的
情况跟我说的一样。 富源公司未
与我订立劳动合同是真实的， 但
我服从它的劳动管理， 按月领取
它发的劳动报酬， 这些都是有据
可查的。” 吴金强说， “4年后，
因富源公司在北京没有房地产项
目开发权。 1998年11月， 它在北
京注册成立了北京市万业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万
业源地产公司’）。 同时， 宝源公
司将我派到了这里。 直到2012年
10月17日， 万业源地产公司才与
我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从湖北到北京， 我一直勤
勤恳恳地为公司工作， 连节假日

都很少休息。 到头来竟是这样的
结果？” 吴金强说， “为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我一口气向仲裁委
提出7项请求。”

“请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记者问。

“主要内容是， 除如下项目
的25%经济补偿金外， 要求公司
向我支付1994年8月1日至1996年
8月1日 、 1997年12月1日至2003
年 12月 1日的休息日加班工资
152.388万元。 2003年1月至2004
年10月共计22个月的工资差额
38.09万元 。 ” 吴金强说 ， “此
外， 还有被拖欠的职务工资80万
元、 1994年8月1日至2007年12月
应发的奖金555.5万元 、 未签劳
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23.08万
元等。”

“但是， 公司对这些请求都
不认账。 更奇怪的是仲裁虽认定
我与宝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但
不认定1998年11月后存在劳动关
系 ， 继而否决了我的大部分请
求。”

一家公司变五家
谁在用工难弄清
“仲裁后你不服裁决向法院

提起诉讼， 与仲裁不同的是， 当
初你只申请宝源公司1家， 为什
么起诉时变成了5家， 并让它们
承担连带责任？” 记者问。

“它们是一套人马， 多块牌
子。” 吴金强说， “从5被告的信
息可以看出， 宝源公司与万业源
地产、 颐源阁开发公司是同一个
董事长， 同一个总经理， 同一个
法定代表人， 它们之间相互融合
又成立了万业源投资公司和尚源
公司。”

“成立这些不同名称的公司，
是企业发展的需要。 为所有公司
努力工作是员工的本分。” 吴金
强说， “由于我工作不分份内份
外， 不分上班下班， 谁有事就给
干， 所以， 这些公司都给我发工
资。”

“你觉得为这5家公司工作都
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同一个公司
吗？” 记者问。

“是的， 我有这种感觉。” 吴
金强说。

“除宝源公司、 万业源地产
公司外， 其他公司都否认与你存
在劳动关系， 并说发给你的钱不
是工资而是劳务费， 为什么？”

“一说是工资， 就扯上劳动
关系了。 所以， 它们给钱了， 也
要往劳务费上说 。” 吴金强说 ，
“打官司前不是这样， 我在公司
的工资是这些单位给的钱的总
和。”

“到法院后， 宝源公司改口
了， 不再否认万业源地产公司
成立前与你存在劳动关系 ， 但

称自1998年11月16日至今， 你与
万业源地产存在劳动关系， 与它
没关系， 你为什么不认可？” 记
者问。

“宝源公司提供的证据 ， 是
我与万业源地产公司2012年10月
17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该合同载明我的工作起始时
间是4年前那个日期， 但这不是
真实的。” 吴金强说， “我的劳
动合同是什么时候签， 在什么时
候生效， 不溯及此前。”

“事实上， 仲裁时的开庭笔
录上已经载明， 作为宝源公司委
托代理人的万业源地产公司经
理， 已经承认合同签订时间为生
效时间。” 吴金强说， “在法院
审理时， 宝源公司还多次陈述其
给我发钱， 这从另一个角度反证
出我一直在为宝源公司工作。”

“此 外 ， 北 京 市 委 组 织 部
2002年的引进人才文件， 可以证
明当时的用人单位是宝源公司，
至少在2007年前我还以宝源公司
总工程师的身份出现在住建委备
案的年检材料上， 若富源公司与
我不存在劳动关系， 行吗？” 吴
金强说。

由于宝源等公司属于关联公
司， 并在不同时期分别向吴金强
支付工资 ， 所以 ， 一审法院认
定， 这些公司与吴金强之间存在
混同用工情形。

混同用工账分明
法院判决应给钱
“对于你提出的加班工资 、

职务工资和奖金， 宝源公司、 万
业源地产公司等都提出了不同看
法， 事实究竟是什么？ 你有哪些
证据？” 记者问。

“仲裁时， 宝源公司否认我
是技术负责人， 还说它是考虑我
的身体状况， 对我特殊照顾， 上
班不记考勤， 因而不存在加班的
情形， 也无职务工资。” 吴金强

说， “它还说从未与我约定过奖
金。”

“我今年51岁， 身体状况良
好。” 吴金强说， “这是我1995
年的聘书， 宝源公司颁发的。 聘
任职务是工程部副经理， 公司的
任职决定也是这个职务 。 这是
2002年北京市委组织部同意调宝
源公司吴金强到门头沟区工作 ，
并随调其爱人 、 随迁子女的文
件。”

“我如果身体不好， 能有这
些事儿吗？” 吴金强说， “由于
法院查明我有明确的上下班时
间 ， 实行的是标准工时制 ， 所
以， 在否决了公司以春节多放假
方式让我休年假的说法。 由于查
明我是工程部副经理， 可以自行
安排工作时间， 所以， 否决了我
的加班工资诉求。”

“由于公司拿不出扣发工资
系我工作中存在过失的证据和制
度依据， 法院要求公司补齐我的
这部分工资。” 吴金强说， “对
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
额 ， 法院判决公司支付26.14万
元。”

“以上判决， 除了钱数还有
异议外， 最大遗憾是落下了奖金
这个大头。” 吴金强说， “这也
是宝源公司刻意回避劳动关系的
原因。”

记者看到， 该判决载明， 吴
金强主张奖金依据的是宝源公司
2007年做出的审计报告， 由于法
院认定其此前已与该公司失去劳
动关系， 故不支持他这项请求。
此外， 还有一个原因是， 审计报
告虽然列明了职工奖励基金， 但
未说明发放的范围。

“审计报告里已经说明 ， 职
工人数为9人， 而我恰恰是9名股
东之一。” 吴金强说， “这些钱
既然是职工奖励基金， 那还能发
给谁？ 不管怎么发， 我起码得占
1/9吧！ 现在再让我提供这样的
证据， 应该没必要了吧！”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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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员工工称称讨讨薪薪找找不不到到““主主儿儿””
单位一家分成五家 劳动者被莫名解除合同


